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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外 監 管 公 告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而做出。

茲載列本行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《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
會計師事務所履職情況評估報告》，僅供參閱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董事會

中國，北京
2025年3月28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廖林先生、劉珺先生和王景武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盧永真先生、 
馮衛東先生、曹利群女士、陳怡芳女士、董陽先生和鐘蔓桃女士；獨立非執行董事胡祖六先生、陳德霖先生、 
赫伯特•沃特先生、莫里•洪恩先生、陳關亭先生和李偉平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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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本行）综合考虑业

务发展需要和对审计服务的需求，按照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相关

规定，经履行招标程序并根据评标结果，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

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安永华明）为本行 2024年

度国内会计师事务所，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安永

香港）为本行 2024年度国际会计师事务所。本行前任会计师事

务所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和德勤•关黄陈方

会计师行分别对本行2023年度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和按照国

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，均出具了标准无保

留意见。本行已就聘任 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事宜与前任会计

师事务所进行了事前沟通，其对此无异议。安永华明、安永香

港与本行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按照中国和国际审计准则已完成了

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。

根据《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》

要求，本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安永华明和安永香港 2024年度

履职情况进行评估，具体评估情况如下：

安永华明和安永香港按照审计服务协议约定，遵循中国注

册会计师审计准则、国际审计准则和其他执业规范及中国注册

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，已完成 2024年度相关审计工作，出具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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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审计报告；同时为满足监管要求对相关事项提供其他专业

服务，并出具了专项说明或鉴证报告。

经评估，本行认为安永华明和安永香港担任本行 2024年度

会计师事务所期间，在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，能够

坚持独立性，保持职业怀疑，按时完成审计工作，客观公允表

达意见。


